
結論

1. 教育召集是國防部所職掌的法定職務之一，因此國防部利用應受教召人

員的身分證字號之行為是屬於特定目的內的利用，並沒有違反個資法。

2. 各電信業者為了輔助國防部快速傳遞教育召集報到訊息，符合個資法第

20條第1項第2款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」，因此，電信業者利用應

受召集人個資之行為並無違法。

3. 雖國防部及各電信業者之行為皆無違法，但國防部在提供個資予各電信

業者時仍應特別注意比例原則之規定。

電信業者可否將國防部提供之應受教育召集人員身分證字號，與客戶

的個人資料進行比對後，代為發送教召之相關簡訊?

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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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本件參照法務部106年7月24日法律字第10603510040號函釋。

2. 教育召集是國防部所職掌的法定職務之一，因此，依照個資法第15條規定第1 款

規定，基於「兵役行政」之特定目的，國防部為了通知應受教召人員教召訊息，

可以將合法蒐集而來的應受召集人員之身分證字號，交由各電信業者與用戶資料

比對，確認應受召集人員是否為自家用戶後（個資法第4條、個資法施行細則第8

條規定），再請各電信業者協助利用用戶的行動電話號碼，發送教召簡訊通知應

受召集人員；因此國防部將合法蒐集的身分證字號提供給各電信業者，屬於特定

目的內利用。

3. 各電信業者確認應受召集人員是自家電信公司的用戶後，利用用戶的電話號碼發

送教召簡訊，是為了輔助國防部快速傳遞教育召集報到訊息，提醒應受召集人員

教召事項，應此應符合個資法第20條第1項第2款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」。

4. 雖國防部及各電信業者之行為皆無違法，但國防部應考量其提供應受教召人員的

身分證字號提供給電信業者比對、利用，是否已是「為達成目的，對人民採取侵

害最小的手段」或有其他對人民之權利侵害更小之方式可以替代，以符合比例原

則。

說明
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INT/PrintFINTQRY04.aspx?id=E%2cFE300837&ro=5&dty=E&ty=I001&kw=%E9%9B%BB%E4%BF%A1%E6%A5%AD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1.aspx?lsid=FL010627&lno=15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1.aspx?lsid=FL010627&lno=4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1.aspx?lsid=FL010628&lno=8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1.aspx?lsid=FL010627&lno=20

